
附件 2-3：

项目实施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及制度保障

项目单位（盖章）：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：万元

子项目内容 预算安排
实际执

行金额

计划执

行金额

资金使用与

计划进度

是否一致

项目完

成比例

（提供

书面依

据）

项目是否按计划时间

进度进行

保证目标实现相对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

（包括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）

对应制度、措施的关联度

分析

项目执行过程中是否

有效执行相关制度

是 否 是 否 名称 文号
很

好

较

好

一

般

缺

失

有

效

基本

有效

未

执行

1、应用系统

开发
401

234

268.38 √

46.15%

√

说明：工作计划执

行方面，已开展工

作的实际执行进

度基本与工作计

划匹配，但在系统

完善方面，工作计

划中要求，2017

年 6 月底前，完成

对平台的细化和

完善，但截至 2017

年 8 月 31 日，系

统仍在修正中。

（1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

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》

（2）《国务院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

管的意见》

（3）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

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

（4）《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发布的〈企业信息公示暂行

条例〉的实施意见》

（5）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》

（6）《2016 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》

（7）《上海市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》

（8）《市场监管局关于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立项

的请示》

（9）《关于<上海市闵行区企业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

建设工作方案>立项的请示》

（10）《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闵行区事中事

后综合监管平台信息归集管理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

（11）《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闵行区事中事

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（12）《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》

（13）《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子平台建设规范》

（14）《闵行区企业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》

（15）《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》

（1）国办发〔2015〕51 号

（2）国发〔2015〕62 号

（3）国发〔2016〕33 号

（4）沪府发〔2014〕69 号

（5）沪工商管〔2015〕241 号

（6）-

（7）沪府办发〔2016〕29 号

（8）-

（9）闵市监企〔2016〕38 号

（10）闵府办发〔2016〕83 号

（11）闵府办发〔2016〕65 号

（12）闵府抄〔2016〕162 号

（13）-

（14）-

（15）-

√ √

2、系统软件 32.5 100%

3、安全设备 43 100%

4、其他费用 60.25 27.708 40%

合计

536.75 万元（其中 2017

年预算安排 268.38 万

元，2018 年 68.37 万元）

261.71 -


